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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2017年 6月 2 日會議上處理FCR(2017-18)12號文件
闊設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常顯職位的建議

你於 2017 年 6 月 7 日的來函己收悉。信中提及在 2017 年

6 月 2 日財務委員會("財委會刊)的會議上，有委員要求就議程項目

FCR(2017-18)12 發言和提間，你對我當時的處理手法表達不滿。

議程項目 FCR(2017-18)12 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

2017 年 4 月 10 日所提出的建議，內容是關於將知識產權署 1 個助

理署長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。根據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} (" ~財

委會會議程序} ")第 3 段，財委會轄下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

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文件，通常不會再次在財委會進行討論，但財委

會可自行決定是否接納或推翻小組委員會所提出的任何建議。因

此，根據一貫做法，凡經兩個小組委員會通過的項目，一般會納入

一份綜合文件，然後提交財委會審批，而有闋的財委會會議將不會

安排相關官員列席解答委員就該等項目提出的問題。然而，若有委

員在相闋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把某一項目在財委會會議上分

開表決，政府會就該項目另行向財委會提交文件，亦會安排相關官

員列席財委會會議解答委員可能就該項目提出的問題。

另外，委員亦可根據〈財委會會議程序〉第 17 段，在財委

會會議前，要求負責某一指定議程項目的官員列席財委會會議解答

關於該項目的提悶，該項要求須在有關會議舉行前的工作日下午

5 持之前送達財委會秘書("秘書 η 。

香港中區立法會這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,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, CENTRAL , HONG KONG 



2 

就議程項自 FCR(2017-18)12 而言，秘書在指定限期前並沒

有接獲任何要求官員列席會議的要求，因此當財委會在 2017 年

6 月 2 日的會議上審議議程項目 FCR(2017-18)12 時，並沒有任何負

責該項目的宮員列席會議。

〈財委會會議程序〉第 18 段訂明，列席財委會會議的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(庫務)或財經事

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(庫務) ，負責就公共財政程序向主席提供意

見，並統籌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所作的陳述，包括撤回或修訂某項建

議。換言之，他們在會議上的角色，並非是為解答委員就某特定議

程項目的內容而提出的問題。

我在當日財委會會議正展開處理議程項目 FCR(2017-18)12

時，你臨場提出討論該項目的要求，我已概略地向你解釋，指出當

時並無負責該項目的官員列席會議以解答委員就該項且提出的問

題。(盡管如此，我亦按我以往主持會議的做法，容許委員每人可作

不多於 3 分鐘的發言，前後共有 5 名委員發言，歷時 13 分鐘。其

間，我亦有應一名委員的建議邀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(庫

務)1 回應該名委員的提問;她回應表示她沒有相關資料，但答應會

後把委員的查詢轉達負責的宮員作書面回覆。至於其他委員就該項

自提出的問題及意見，我亦按慣常做法，指示秘書會後全數轉達政

府跟進。

作為財委會主席，我尊重委員就議程項自提間的權利，但

委員必須按照《財委會會議程序〉行事。日後若你欲就某議程項自

要求相關宮員解答問題，請你按照〈財委會會議程序〉第 17 段在

指定限期前送達有關要求。

至於你在信中提述的 FCR(2005-06)49 號文件的部分內

容，我己指示財委會和書搜集相關資料另行回覆你。

2017年 8 月 21 日

財務委員會主席

仁2J~
(陳健波)




